
本 港 新 聞A9

20222022年年88月月22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2年8月2日（星期二）

2022年8月2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常 樂

警破44宗網騙 拘60人涉款7500萬
有集團以假公司申「百分百擔保」呃600萬元 5成員落網

旺角警區重案組由上月18

日至29日一連12天展開代號

「熱火」反詐騙行動，共偵破44宗主

要涉及網上購物及網上投資的騙案，

拘捕60人，涉及騙款達7,500萬元。

當中有詐騙集團以假公司偽造文件、

誇大薪金支出、製造營業額下跌來申

請政府推出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計劃，成功騙取600萬元後逃之

夭夭。警方已拘捕該集團5名成員，

刻下正追查騙款下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適逢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及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國安處）成立兩周年，國
安處特意推出微信官方賬號，並於昨日「八一」建軍節正式
啟用，新增設的微信官方賬號設有舉報功能，讓市民可直接
於其對話框提供與國家安全的相關資訊或舉報。香港警察
Facebook專頁昨亦同步推介國安處微信官方賬號：「關心你
我家園，關注國家安全！」

發布國安訊息 推廣維護意識
昨日「八一」建軍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周年紀

念日。國安處亦選擇在這一天正式啟用新增設的微信官方賬
號，除設有舉報功能，讓市民可直接於其對話框提供與國家
安全的相關資訊或舉報外，亦期望透過微信官方賬號發布國
家安全相關訊息，以推廣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市民若想認識
國安處，可立即於微信搜尋「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或掃
描附圖二維碼，關注國安處微信官方賬號，獲取國家安全資
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嘗試掃描國安處微信官方賬號的二維
碼了解，微信個人賬戶隨即收到謝謝關注「香港警務處國家
安全處」WeChat官方賬號的回覆，提示可以透過本平台提
供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料或舉報，包括文字、相片、錄音或
錄像；同時亦收到提醒「本平台不設回覆，亦不適用於一般
報案或其他非國家安全案件的舉報。如在香港遇上緊急情
況，請致電999」的信息。
另外，手機頁面下方則有「關於我」及「有用連結」，分
別詳細介紹國安處職責、市民舉報須知、香港憲法、香港基
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警察各官方網頁。
今年6月，香港警方將原有的「反暴力報料熱線」升級為

「反恐舉報熱線63-666-999」，由跨部門反恐專責組管理，
更於網上平台舉報制度加入發放賞金，推廣「全民反恐 見
疑即報」，鼓勵市民就身邊可疑人、物品及活動提供線索。
「反恐舉報熱線」推出短短1個月，截至7月中已共收到超
過3,800個訊息，警方正跟進涉恐涉暴的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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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增設「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WeChat 官方賬
號。 香港警務處截圖

◆微信個人賬戶收到謝謝關注「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
處」WeChat官方賬號的回覆。 WeChat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
青年於2021年8月至12月在「連登
討論區」及Telegram頻道發文，煽
惑他人同年在平安夜上街集結、襲擊
「落單」警員等，被警方國安處拘
捕，被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
結」罪及3項「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
動意圖的行為」罪。辯方早前爭議煽
動罪性質嚴重、屬「可公訴罪行」，
應轉介至高等法院審理，裁判法院沒
有司法管轄權轉介至區域法院，控方
則反對。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昨日
根據《裁判官條例》裁定法庭有權將
煽動罪移交區域法院。被告擬承認全
部控罪，將於10月26日正式答辯及
判刑，其間須還押。
被告陳泰森（22歲，送貨員），

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
指於2021年12月13日非法煽惑他人
參與非法集結；另外3項「作出一項
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則指
於 2021 年 8月 19 日至 12 月 8日期
間，分別在「連登討論區」及Tele-
gram頻道「LIBERKONG公海」發
表陳述，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激起
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
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
香港居民的不滿或離叛；煽惑他人使
用暴力；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

法命令。
對於辯方較早時指，該煽動罪屬
《裁判官條例》附表2第III部罪行，
性質嚴重及屬「可公訴罪行」，在
《裁判官條例》第八十八條中列明不
可移交區域法院，只能轉介至高等法
院審理。郭官反駁指，第III部罪行只
是為了劃分將轉介區域法院審訊的罪
行，立法機關當時可能選擇或純粹沒
有考慮到須妥善列明有關罪行；又指
留意到在第III部列出可處終身監禁的
罪行存有例外，包括涉及非法入境船
員的控罪可轉介區域法院，亦非可判
終身監禁，形容罪行的條文有錯漏或
不準確，但無阻轉移區域法院審訊。

郭官：本案未指明可公訴
郭官續指，依賴第 III 部所列罪
行，反過來推論和分辨該些屬「可公
訴罪行」是錯誤的。而且，本案煽動
罪亦未有叛逆等罪指明是可公訴，故
按照《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十四A
條，它僅是「簡易程序罪行」。
至於辯方提出涉「羊村」繪本的伍
巧怡案，判詞提及危害國安罪行應以
循公訴程序審訊，郭官認為雖然如
此，但國安法並沒有把「簡易程序罪
行」變成「可公訴罪行」的用意。
此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亦列明特

區政府應自行就煽動叛亂等罪立法。

送貨員擬認煽動罪
移交區院審理

「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是政府在新冠
疫情期間，以發放周
轉續命的現金流來紓
緩中小企業短期裁員
甚至公司倒閉的壓力

的紓困措施之一。申請由2020年4月開
始，今個財政年度再延長計劃，並宣布
優化每家合資格的企業最高貸款額為27
個月的僱員薪金及租金開支的總和，以
900萬港元為上限，最長還款期為10
年。
有關貸款申請資格，會由14家參與
計劃的銀行負責審批，按證保險公司作
為計劃管理方。政府宣布合資格申請企
業要在今年3月31日前已最少營運3個
月，並自2020年2月份起任何單月的營

業額較2019年1月至今年3月期間任何
季度的平均每月營業額下跌最少三成。
申請者無須由第三方代為申請，可直接
向銀行提交文件，銀行會以專業的知
識、判斷和謹慎態度，進行客戶盡職審
查及核實借款人的申請資格，貸款機構
及按證保險公司如發現虛假聲明或使用
虛假文書，將會交由相關執法機構執法
處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邱騰華早

前在電台節目指，計劃至今年2月已批
出4.7萬宗申請，涉及超過800億元款
項。他形容優化後的計劃是及時雨，
有助中小企有喘息機會，借貸風險由
金管局承擔，相信能「保企業」及
「保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表示，政府推出「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計劃，旨在紓緩疫情期間中小

企業因資金周轉困難，及紓解裁員和倒閉壓
力。涉及該計劃的詐騙集團，去年中開始以
一間本地建築工程公司名義，從不同渠道收
購個人資料作傀儡戶口，再透過虛報公司的
營業額，跨大對僱員的薪金支出，以營造出
該公司在疫情期間的營業額有大幅下降的假
象。至去年9月，騙徒以該些虛假資料向銀
行申請政府「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並於
同年10月獲批600萬元。在騙徒取得貸款
後，又馬上將所有現金轉往其他戶口並失去
聯絡，至今仍無還款。
至今年初，旺角警區重案組接獲一個匿名
舉報電話後，遂展開相關調查及蒐證，發現
該間所謂的建築工程公司註冊地址並沒有任
何商業活動，其後追查相關資料並鎖定多名
涉案的目標人物，並在早前的「熱火」反詐
騙行動中，於全港多區拘捕3男2女（21歲
至58歲），當中除1人為集團骨幹外，其餘

4人均為扮演員工角色，他們涉嫌「串謀詐
騙」罪扣查。案件目前仍由旺角重案組第一
隊跟進追查騙款下落，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
人被捕。

顧問女報案 揭虛幣投資騙局
今年4月，警方亦接獲一名48歲報稱任職

公司顧問的女子報案，指她早前在社交平台
認識一名騙徒，被哄騙參與一個聲稱高回報
的虛擬貨幣投資計劃，她按指示下載一個程
式並登入該個虛假投資網站成為會員後，再
按平台「服務員」指示將530萬元，分別存
入多個銀行賬戶以兌換成虛擬貨幣作投資。
惟事後她再登入平台時，卻發現金錢盡失，
騙徒亦銷聲匿跡。旺角重案組人員經調查
後，亦在早前成功鎖定多名懷疑騙徒身份，
並在是次「熱火」行動中，以涉嫌「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罪拘捕4男1女（19歲至60
歲）。
旺角警區刑事部程知仁警司昨日表示，全

港近年網上騙案飆升，其中四種最大升幅有
網購、求職、投資，及電話騙案；而在旺角
警區網上騙案的數宇亦按年遞升，由2019
年的381宗，至去年有965宗，今年上半年
錄得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五成，達561宗，依
次最多為網上購物佔162宗、信用卡騙案62
宗、網上投資騙案61宗。有見及此，旺角
警區遂部署是次代號「熱火」的反詐騙行
動。
在行動中被捕的39男21女，年齡由18歲

至 65歲，他們分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欺詐」、「串謀詐騙」及「洗黑
錢」等罪名，全部人現獲准保釋。行動亦檢
獲一批手提電話、電話卡和電腦等。
警方重申「洗黑錢」是嚴重罪行，一經定
罪並被判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
元及入獄14年。任何人以欺騙手段而不誠
實地取得屬於另一人的財產，即干犯「以欺
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最高可被判處入獄10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再有涉嫌發布煽動破壞香
港言論的攬炒公務員落網！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經調查，昨
日拘捕兩名公務員分別涉嫌透過社交平台多次發布帶有煽
動性帖文，意圖加深香港不同政見人士之間敵意及煽動使
用暴力，其中一人更涉嫌於網上發布拍攝他人的不雅照
片。行動中檢獲涉案的電子通訊器材。

一人涉網上發布他人不雅照
據了解，被捕兩人中，36歲姓唐男子為入境處署理高級入

境事務主任，他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一五九AAB條「窺淫」罪和第一五九AAD條「發布
源自干犯窺淫罪行的影像」罪；另一名34歲姓陸男子，則為
稅務局電腦技術員，他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
行條例》第九和十條「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消息指，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早前經調查鎖定兩名分別姓

唐及陸的現職公務員，涉嫌多次透過社交平台發布具引起
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和煽惑他人使用
暴力的煽動意圖帖文。當中調查姓唐公務員期間，再發現
他曾拍攝他人的不雅照片，並在社交平台上發布。
至昨日國安處人員認為時機成熟，持法庭手令掩至兩人

的住所及辦公地點進行拘捕及搜查，檢獲一批證物，當中
包括曾用作發布煽動意圖信息和不雅照片的電子通訊器材
作進一步調查。
入境處回覆查詢時稱鑑於案件仍在警方調查中，不作評

論，並強調該處一向十分重視員工的行為操守，如發現任
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一定會依法及既定程序嚴肅處
理，並全力配合有關執法機關的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5名暴
青2020年8月7日在將軍澳廣場破壞
「東海堂」麵包店，砸毀收銀機屏
幕、八達通閱卡器等物品，事後涉及
清潔及維修費約4萬元，他們被控刑
事損壞及縱火罪。當中一名案發時15
歲的少年，被指曾破壞儲物架，早前
承認一項刑事毀壞罪，另一項縱火罪
則獲法庭存檔。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許
肇強昨日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判處
被告入勞教中心。

許官判刑時指出，本案的破壞行為
是針對不同政見的人，形容此等仇
視、恐嚇的所謂「裝修」行為「確似
黑社會尋仇」，手法無疑嚴重，但考
慮被告初犯，坦白認罪，以及當時受
社會氣氛、媒體暴力渲染及朋輩影
響，缺乏父母管教而犯錯，為了讓年
輕人得到應有懲罰及改過自新的機
會，終判他入勞教中心。同案的兩名
被告因否認控罪受審，另外兩人早前
已認罪被判入更生中心及勞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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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小企減壓 已批出4.7萬宗

暴青認刑毀「東海堂」判入勞教

兩公務員涉煽暴
被警國安處拘捕

◀警方在「熱火」行動中檢獲大批證
物，包括電話、銀行文件和現金等。

▲旺角警區「熱火」反詐騙行動，偵
破44宗網上購物及投資騙案，拘捕
60人。


